芒市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芒市人民政府依据芒市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组织市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征收范围
芒市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位于高速公路北入城口两侧，涉及征收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大湾村、街坡村集体土地。拟征收土地四至范围详见（图1.1）。

图1.1四至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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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至大湾村；南至街坡村；西至街坡村；北至街坡村、大湾村。
土地现状
芒市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项目，拟征收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共涉及1个乡镇1个村民委员会2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总面积21.5684公顷，其中农用地21.1586公顷（耕地19.6023公顷、园地0.1390公顷、其它农用地1.4173公顷），建设用地0.4098公顷。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详见（图表2.1）：
2.1青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统计表
	序号
	附着物名称类别
	数量
	补偿单价
	备注

	1
	芭蕉
	1466
	株
	

	2
	菠萝
	4
	株
	

	3
	菠萝蜜
	3
	株
	

	4
	菜用豆类（四季豆）
	0.92
	亩
	

	5
	茶叶菜大
	341
	株
	

	6
	茶叶菜小
	142
	株
	

	7
	椿树
	13
	棵
	

	8
	刺五加
	22
	株
	

	9
	大帕贡
	3
	株
	

	10
	大棚（钢架）
	1891.14
	㎡
	

	11
	大棚（竹架）
	297.33
	㎡
	

	12
	大叶榕
	1
	棵
	

	13
	番木瓜
	28
	株
	

	14
	柑桔
	326
	株
	

	15
	柑橘
	131
	株
	

	16
	瓜菜类（蔬菜）
	3.708
	亩
	

	17
	桂花
	5
	株
	

	18
	核桃树大
	2
	株
	

	19
	核桃树小
	2
	株
	

	20
	花椒
	9
	株
	

	21
	黄花
	1
	株
	

	22
	火龙果
	1.2
	亩
	

	23
	火龙果
	58
	株
	

	24
	坚果
	25
	株
	

	25
	结果树
	73
	株
	

	26
	荆竹
	60
	棵
	

	27
	桔子
	1
	株
	

	28
	空心砖沟堤
	1
	座
	

	29
	苦子
	11
	株
	

	30
	李子
	10
	株
	

	31
	哩啦竹
	706
	棵
	

	32
	理肺散
	1
	株
	

	33
	柳树
	51
	棵
	

	34
	龙眼
	2
	株
	

	35
	埋桑竹
	503
	棵
	

	36
	芒果
	53
	株
	

	37
	缅桂
	2
	株
	

	38
	缅桃
	50
	株
	

	40
	柠檬
	3
	株
	

	41
	牛油果
	10
	株
	

	42
	帕贡
	4
	株
	

	43
	帕棍
	4
	株
	

	44
	帕哈
	20
	株
	

	45
	帕克秀小
	7
	株
	

	46
	盘海花
	4
	株
	

	47
	螃蟹花
	3
	株
	

	48
	枇杷
	31
	株
	

	49
	榕树
	11
	棵
	

	50
	榕树 
	4
	棵
	

	51
	三角梅
	3
	株
	

	52
	桑果
	13
	株
	

	53
	杉木
	4
	棵
	

	54
	生产用房
	38.94
	㎡
	

	55
	生产用房（简易）
	23
	㎡
	

	56
	生产用房（空心砖、石棉瓦）
	116.06
	㎡
	

	57
	生产用房（石棉瓦、木架）
	8
	㎡
	

	58
	生产用房（铁皮、空心砖）
	15
	㎡
	

	59
	石榴
	1
	株
	

	60
	石榴苗
	30
	株
	

	61
	树豌豆
	85
	株
	

	62
	树豌豆大
	10
	株
	

	63
	树豌豆小
	138
	株
	

	64
	水管（100cm）
	15
	m
	

	65
	水管（30cm）
	29
	m
	

	66
	水管（50cm）
	4
	m
	

	67
	水管（80cm）
	17
	m
	

	68
	水井（100cm）
	4
	m
	

	69
	水井（80cm）
	6
	m
	

	70
	水泥坝
	1
	道
	

	71
	水泥管（100cm）
	4
	m
	

	72
	水泥管（60cm）
	3
	m
	

	73
	水泥管（80cm）
	7
	m
	

	74
	丝瓜大棚
	627.37
	㎡
	

	75
	酸杷
	6
	株
	

	76
	酸帕树
	1
	株
	

	77
	桃子
	1
	株
	

	78
	甜脆玉米
	245.138
	亩
	

	79
	甜竹
	29
	棵
	

	80
	香蕉
	110
	株
	

	81
	小椿树
	1
	棵
	

	82
	小柳树
	1
	棵
	

	83
	小帕贡
	3
	株
	

	84
	小叶榕
	28
	棵
	

	85
	小叶榕大
	1
	棵
	

	86
	小叶榕小
	3
	棵
	

	87
	羊奶果
	52
	株
	

	88
	洋酸茄
	8
	株
	

	89
	油棕
	6
	株
	

	90
	柚子
	4
	株
	

	91
	杂木
	281
	棵
	

	92
	栀子花
	1
	株
	


三、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商服、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等建设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四、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0〕173号）规定执行，征地补偿标准详见（图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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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征地补偿标准表
   项目所在地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属于Ⅰ类区，水田区片标准为59400元/亩；园地区片标准为54000元/亩；其他农用地参照周边地类水田59400元/亩进行补偿；建设用地区片标准为59400元/亩；项目区不涉及水浇地、旱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
五、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该项目征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涉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照《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芒政办发〔2019〕90号）。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价格详见（图表5.1）：
5.1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价格表

	序号
	附着物名称类别
	补偿单价
	备注

	1
	芭蕉
	10元/株
	

	2
	菠萝
	5元/株
	

	3
	菠萝蜜
	200元/株
	

	4
	菜用豆类（四季豆）
	4000元/亩
	

	5
	茶叶菜大
	100元/株
	

	6
	茶叶菜小
	50元/株
	

	7
	椿树
	100元/棵
	

	8
	刺五加
	10元/株
	

	9
	大帕贡
	100元/株
	

	10
	大棚（钢架）
	30元/㎡
	

	11
	大棚（竹架）
	10元/㎡
	

	12
	大叶榕
	50元/棵
	

	13
	番木瓜
	10元/株
	

	
	
	20元/株
	

	
	
	30元/株
	

	14
	柑桔
	40元/株
	

	
	
	50元/株
	

	15
	柑橘
	50元/株
	

	16
	瓜菜类（蔬菜）
	3000元/亩
	

	17
	桂花
	30元/株
	

	18
	核桃树大
	100元/株
	

	19
	核桃树小
	30元/株
	

	20
	花椒
	100元/株
	

	21
	黄花
	30元/株
	

	22
	火龙果
	200元/株
	

	
	
	44400元/亩
	

	23
	坚果
	200元/株
	

	
	
	50元/株
	

	24
	结果树
	200元/株
	

	25
	荆竹
	30元/棵
	

	26
	桔子
	80元/株
	

	27
	空心砖沟堤
	3400元/座
	

	28
	苦子
	10元/株
	

	29
	李子
	80元/株
	

	30
	哩啦竹
	10元/棵
	

	
	
	8元/棵
	

	31
	理肺散
	30元/株
	

	32
	柳树
	15元/棵
	

	
	
	30元/棵
	

	33
	龙眼
	100元/株
	

	34
	埋桑竹
	10元/棵
	

	35
	芒果
	30元/株
	

	
	
	50元/株
	

	
	
	80元/株
	

	36
	缅桂
	30元/株
	

	37
	缅桃
	30元/株
	

	
	
	80元/株
	

	38
	柠檬
	50元/株
	

	39
	牛油果
	15元/株
	

	40
	帕贡
	100元/株
	

	41
	帕棍
	30元/株
	

	42
	帕哈
	5元/株
	

	43
	帕克秀小
	5元/株
	

	44
	盘海花
	50元/株
	

	45
	螃蟹花
	50元/株
	

	46
	枇杷
	50元/株
	

	
	
	80元/株
	

	47
	榕树
	50元/棵
	

	48
	榕树 
	50元/棵
	

	49
	三角梅
	30元/株
	

	50
	桑果
	50元/株
	

	51
	杉木
	30元/棵
	

	52
	生产用房
	80元/㎡
	

	53
	生产用房（简易）
	80元/㎡
	

	54
	生产用房（空心砖、石棉瓦）
	200元/㎡
	

	55
	生产用房（石棉瓦、木架）
	80元/㎡
	

	56
	生产用房（铁皮、空心砖）
	200元/㎡
	

	57
	石榴
	30元/株
	

	58
	石榴苗
	15元/株
	

	59
	树豌豆
	0.5元/株
	

	
	
	10元/株
	

	60
	树豌豆大
	20元/株
	

	61
	树豌豆小
	2元/株
	

	62
	水管（100cm）
	250元/m
	

	63
	水管（30cm）
	50元/m
	

	64
	水管（50cm）
	100元/m
	


六、安置方式

项目征收土地涉及1个乡镇1个村民委员会2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具体情况分别为：
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大湾村民小组总人口995人（其中劳动人口666人）。本村总耕地1335亩，征收土地前人均耕地1.3417亩，征收土地后人均耕地1.1541亩。土地征收需安置农业人口139人（其中劳动人口93人）；
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总人口2042人（其中劳动人口1924人）。本村总耕地574亩，征收土地前人均耕地0.2811亩，征收土地后人均耕地0.2285亩。土地征收需安置农业人口382人（其中劳动人口360人）；
具体安置途径为：
1、主要通过货币安置途径安置；
2、被政府依法统一征收而导致全部失地或征收后户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签订征地协议时已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户口册在册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每年可享受一次定额参保补助，参保缴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累计补助年限不超过15年。
以上安置途径可妥善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七、社会保障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9〕1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芒政规〔2020〕3号）的相关规定，土地征收后严格执行“先保后征”要求，每征收一亩土地按25000元的标准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金，用于补助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该项目被征地养老保障金为808.815万元，缴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金财政专户。建立基本养老保障风险准备金，市人民政府在土地出让后，按照不低于土地出让纯收益5%的标准提取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专项资金的不足。


